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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规程》
编 制 说 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5年9月，中华全国供销总社下达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关于下达2025年度供销合作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供销厅科社〔2025〕42 号）起草。行业标准计划《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规程》由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上报，主管部门和归口单位均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项目周期18个月。起草单位为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等。
[bookmark: _Toc2919]（二）制定背景
1.蛹虫草栽培产业发展快，相关标准逐步完善
蛹虫草（Cordyceps militaris (L.) Fr）是子囊菌门、盘菌亚门、粪壳菌纲肉座菌亚纲、肉座菌目、虫草科、虫草属一种重要的食药用真菌。商业名称为虫草花。我国已经实现蛹虫草规模化人工栽培，蛹虫草中含虫草多糖、虫草素、腺苷、虫草酸以及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其活性物质具有免疫调节、抗菌抗炎、抗肿瘤等药理活性。在我国，虫草作为传统药物已有数百年的广泛应用历史，研究表明人工栽培的蛹虫草与冬虫夏草在生物活性成分方面有大量相似成分且含量无明显差异，未来随着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蛹虫草活性物质提取物将具更大的应用前景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蛹虫草人工栽培始于九十年代，2009年，蛹虫草子实体正式批准为新资源食品（现名为新食品原料）后，在全国掀起了栽培大潮，上海、江苏、山东、湖南、辽宁、内蒙古、吉林等地有大量的企业和农户进行规模化栽培。据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2016 年，我国蛹虫草年产量达1.73万吨，2020年产量已增长至8.29万吨，2023 年产量已达 9.47 万吨，是我国工厂化栽培的主要品种之一。2024年，商务部和科技部将蛹虫草人工培植技术列为限制出口的技术之一。
目前我国规模化的蛹虫草企业二十家，家庭作坊式及散户更是多不胜数。栽培产业带动产量产值，带动了市场和加工产业不断发展和升级，目前蛹虫草制品被广泛用于功能成分提取、日常滋补食品、保健食品等领域，产值近100亿元。伴随蛹虫草产业的快速发展，制约蛹虫草产业健康发展的行业瓶颈问题日益突出，为促进产业的发展，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并归口了《蛹虫草》产品标准，已发布。随着《蛹虫草》产品标准的发布，将促进蛹虫草产品的质量统一，规范蛹虫草及其制品生产，稳定产品质量，提高菇农收入，保障消费者权益，从而促进我国蛹虫草乃至食用菌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17946]2.蛹虫草提取物产业发展快速，亟需相关标准规范
2023年我国植物提取物出口额33.2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20%，居世界第一。湖南省是国内重要的提取物产业基地，湖南省目前共计有规模提取物公司20多家，其中有2-3家公司专注于菌类提取物的提取，菌类提取物是一个重要的组成。菌类因富含多糖、肽类、黄酮类，活性显著，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食品、膳食补充剂、化妆品等，市场前景非常广阔。蛹虫草多糖是蛹虫草中一种重要的功能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改善睡眠、辅助降血脂等功效，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和美容产品。目前，国内外已有约70种含有蛹虫草的保健食品获批，形式包括胶囊、口服液和粉末等。此外，蛹虫草多糖还被添加到饼干、饮料等食品中，提升营养价值和口感。在美容领域，利用其抗氧化和抗衰老特性用于面膜和精华液等产品。
蛹虫草多糖保健价值和市场规模效益大，但因缺乏统一标准和监管，产品质量不一，将影响消费者信任。在标准制定方面，目前大多数关于蛹虫草的标准多集中在栽培、生产技术规程、蛹虫草子实体生产相关方面。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支持的系列行业标准，如《GH/T 1404-2022鲜蛹虫草》、《GH/T 1240-2019 干制蛹虫草》、《GH/T 1441-2023 冻干蛹虫草生产技术规程》、《GH/T 1331-2021 蛹虫草子实体生产技术规程》、《GH/T 1443-2023蛹虫草粉》等对蛹虫草从生产、鲜品到干制、菌粉均多了系列规范，为蛹虫草多糖的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保障。与多糖相关标准中，绝大多数标准集中在多糖含量的检测方法上，关于真菌多糖的标准仅《GB/T 45733—2025银耳中银耳多糖的测定方法》、《DB43/T 2324-2022桑黄多糖液体发酵生产技术规程》两项，但蛹虫草多糖的提取具有自身的特定性要求。目前，蛹虫草多糖的制备方法包括热水提取法、酸/碱溶液提取法和缓冲液提取法，可从蛹虫草子实体、菌丝体或者发酵液中提取。考虑到操作性、价格等方面因素，对蛹虫草多糖进行粗提多采用热水浸提的方式。目前蛹虫草及菌类多糖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均未涉及多糖提取相关技术规程，在蛹虫草多糖领域的针对性不强。
由于缺乏《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规程》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无法明确蛹虫草原料的验收、管理和使用，以及规范完整的提取流程。这导致蛹虫草多糖的活性和得率无法得到保障，企业在原料验收、管理和使用以及提取工艺流程上缺乏规范，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加之热水提取法操作相对成熟，缺乏规范管理导致市场进入门槛低，加剧了市场恶性竞争。在蛹虫草多糖提取物中添加麦芽糖等糖类在检测中蒙混过关大有人在。蛹虫草多糖产品具有广泛市场潜力，制定蛹虫草多糖提取物技术规程，规范其产品技术规范具有前瞻性，推动蛹虫草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换代。
[bookmark: _Toc8621]3.完善相关标准的需要
经查询，目前ISO、CAC、AOA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中都没有涉及“蛹虫草多糖提取技术规程”方面的相关标准。我国也没有相应的“蛹虫草多糖提取技术规程”国家或行业标准。目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即将发布《银耳中银耳多糖的测定方法 离子色谱法》检测国家标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一项关于《食用菌多糖》的质量标准，农业农村部发布了《食用菌中粗多糖的测定分光光度法》等行业标准，其次就是地方标准和一些社会组织制定了一些相应植物、菌物多糖的质量标准和检测标准，比如中国进出口医药保健品商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云南省标准化协会、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市场监督局等。
表1：多糖提取、检测以及菌类提取物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序号
	名称
	颁发部门

	1
	QB/T 8147-2025 食用菌多糖
	工业和信息化部

	2
	NYSL-1015-2024 饲料添加剂 茯苓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β-1,3-D-葡聚糖）
	农业农村部

	3
	T/SDSZC 021-2024 灵芝多糖提取技术规程
	山东省食品质量促进会

	4
	T/CCCMHPIE 1.102-2025 蛹虫草多糖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5
	T/SFABA 4-2018 银耳多糖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
行业协会

	6
	T/FJCA 002-2024 银耳多糖
	福建省特殊食品
与化妆品协会

	7
	T/FDSA 0056-2024 酸性银耳多糖粉
	中国食品药品企业
质量安全促进会

	8
	T/CIET 335-2023 植物多糖绿色生产工艺技术规范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促进会

	9
	DB14/T 2380-2021 党参多糖提取技术规程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0
	DB14/T 2378-2021 黄精多糖提取技术规程
	山西省药品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1
	DB37/T 3995—2020 松花粉多糖实验室提取技术规程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2
	T/YNBX 398-2025 乌天麻活性多糖加工技术规程
	云南省标准化协会

	13
	NY/T 1676-2023 食用菌中粗多糖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农业农村部

	14
	GB/T 45733-2025银耳中银耳多糖的测定方法 
离子色谱法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15
	DB22/T 2274-2015金针菇中多糖的测定 
苯酚—硫酸法
	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6
	T/CSF 0108-2024 灵芝中总多糖、总三萜和水分的
红外光谱法快速测定技术规程
	中国林学会

	17
	T/JCBD 02-2024 桑黄中粗多糖的测定
	吉林省品牌建设促进会

	18
	T/JCBD 04-2024 桑黄中多糖的测定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吉林省品牌建设促进会

	19
	T/SFABA 3-2018 银耳多糖产品中多糖含量的测定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
和配料行业协会

	20
	T/CCCMHPIE 1.83-2023 桦褐孔菌提取物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21
	T/CCCMHPIE 1.59-2021 植物提取物 猴头菇提取物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22
	T/ZZFSA 011-2024 香菇提取物
	郑州市食品安全协会

	23
	T/FDSA 047-2023 灵芝提取物
	中国食品药品企业
质量安全促进会

	24
	T/ZHCA 103-2021 猴头菇粉及猴头菇提取物
	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

	25
	T/CCCMHPIE 1.49-2019 植物提取物 
灵芝提取物（醇提）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26
	T/CCCMHPIE 1.32-2018 植物提取物 灵芝孢子油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27
	T/CCCMHPIE 1.13-2016 植物提取物 
灵芝提取物（水提）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28
	大球盖菇多糖提取技术规程
	湖南省市场监督局


这些标准涉及了植物、菌类多糖、提取物的质量标准、检测标准和一些技术规程。但没有针对“蛹虫草多糖”有专门的提取技术规程，对蛹虫草多糖提取过程中一些重要技术步骤缺乏指导性的描述，不利于相应标准指导实践。本行业标准的制定对于指导相关行业，促进相关企业产品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023年，我国植物提取物出口额33.2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20%，居世界第一。在提取物产能、技术等均具有一定的优势。蛹虫草多糖领域正经历从“资源驱动”向“技术驱动”的转型，国内外市场呈现“高端化、功能化、国际化”趋势。国内需在技术创新、标准接轨和品牌建设上突破，而国际市场则需应对法规壁垒和竞争压力。通过政策引导、产学研协同和绿色制造，蛹虫草多糖有望成为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
 经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检索，现有标准多侧重产品质量或子实体生产，未有明确针对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的规程，制定的蛹虫草多糖提取技术规程行业标准与现有标准并未重复性冲突，且可填补工艺流程、设备参数、安全控制等空白，与T/CCCMHPIE 1.102-2025形成技术-质量配套标准，具体情况如下：
《蛹虫草》国家标准于2024年5月立项，尚未正式发布，文件适用于蛹虫草的鲜品和干制品，与本项目多糖生产技术规范无重复。
相关行业标准如下：GH/T 1331-2021《蛹虫草子实体生产技术规程》，GH/T 1441-2023 《冻干蛹虫草生产技术规程》分别规范子实体生产和冻干产品技术工艺，与多糖生产的发酵、提取工艺无直接重复；GH/T 1443-2023《蛹虫草粉》，GH/T 1404-2022《鲜蛹虫草》，GH/T 1240-2019《干制蛹虫草》则分别针对蛹虫草粉剂产品、鲜品和干制品提出产品质量要求，均未涉及多糖提取相关技术与工艺。
团体标准T/CCCMHPIE 1.102-2025《蛹虫草多糖》，已于2025年4月发布，聚焦多糖的质量指标，但未详细规定生产技术流程。本项目拟申报标准可直接引用T/CCCMHPIE 1.102-2025的多糖含量的检测方法，保障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的统一。
各省地方标准多项也均以菌种、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为主要内容，并未涉及多糖生产工艺。
[bookmark: _Toc7837]（三）起草过程
1.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1）前期调研。2025年4月，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通过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向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行业标准《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规程》立项建议。立项建议提出前，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湖南省食用菌协会等单位开展调研，收集整理了蛹虫草多糖生产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和专著、学术论文，调研收集了多家多糖生产企业的生产工艺和重要技术参数。发现在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中，鲜有可以参考的提取工艺，且不完善。根据文献调研发现，目前最常见的菌物多糖提取工艺为水提醇沉法，常见的一些菌类多糖提取的生产流程如下：
银耳提取物：原料→乙醇提取→浓缩→大孔吸附→洗脱→洗脱液→浓缩→浸膏→喷雾干燥→粉碎→混合→包装→产品
大球盖菇多糖提取物：原料→水提→浓缩→醇沉→喷雾干燥→粉碎→混合→包装→产品
结合查阅资料以及经济成本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得出大部分多糖提出的溶剂是水，工艺流程可以归纳为原料去杂-粉碎-提取-过滤-醇沉-浓缩-喷雾干燥-粗品-粉碎-过筛-混合-检测-包装-成品-批次-出库的过程。按申报行业标准制定项目的要求起草了《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规程》的（申报草案）。
（2）成立项目协调领导小组和标准起草组。2025年9月，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联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以及湖南省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选派专业人员成立标准起草组，并按标准内容制定工作计划，并进行人员分工、任务分配。
表1 主要起草人员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1
	黄晓辉
	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
	研究员
	项目负责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3）起草工作组讨论稿。2025年10月至2025年12月，起草工作组查阅、收集和整理了国内外有关研究进展和专利、标准、法规等文献资料，先后调研湖南禹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今汉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多糖及植物提取加工企业与科研院所，掌握了相关标准的现状；对文献中菌物、植物多糖提取及纯化方法进行了对比和总结，为标准文本的编制奠定理论基础。2025年12月至2026年1月，起草工作组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标准的修订思路和原则，确定了标准的框架结构和主要技术内容等，并编制完成标准开题论证报告和标准草案初稿。初步形成了标准草案。
[bookmark: _Toc8664]2026年2月，起草工作组组织召开标准内部研讨会和专家咨询会（第一次标准起草工作会），参会单位包括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禹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与会专家对《蛹虫草多糖提取技术规程》标准草案的英文名称、范围、术语和定义、原料要求、多糖提取流程、多糖产品检测与质量控制过程、质量管理等章、条逐一进行了修改完善，会后根据修改意见形成了《蛹虫草多糖提取技术规程》标准讨论稿（第一稿）。2026年2月至3月，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对标准技术内容和工艺参数进行了验证，根据验证的试验数据，对《蛹虫草多糖提取技术规程》标准讨论稿（第一稿）部分技术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
2026年3月，在《蛹虫草多糖提取技术规程》行业标准第一次起草工作会议的基础上，起草工作组组织召开第二次标准起草工作会，参会单位包括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湖南湘韵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湖南禹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各参会单位代表围绕标准讨论稿（第一稿）的核心内容展开深入研讨，重点针对术语定义规范、工艺参数优化、方法的可行性、质量控制指标的合理性等关键环节，提出针对性修改建议。起草工作组梳理各修改建议，并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工作组讨论稿（第二稿）。
2026年3月至4月，起草组将工作组讨论稿（第二稿）向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四川省食用菌研究所、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湖南省食用菌协会、湖北省食用菌协会、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济南果品研究院、湖南禹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24余家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以及相关企业，就标准条款设置和主要技术内容、关键生产工艺及技术参数等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61条。从反馈意见看，科研机构、高校、行业协会及专家主要关注标准的结构和表述的规范性，技术参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政府部门主要关注标准中条款设置及表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5）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2026年4月至27月，起草组先后在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召开《蛹虫草多糖提取技术规程》标准研讨会。参会单位包括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湖南禹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食用菌协会、湖南中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会议就工作组讨论稿（第二稿）线下征求到的意见是否采纳开展研讨。起草组对各单位和专家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认真研究，就采纳、部分采纳、不采纳进行反复推敲，最终采纳 36 条、部分采纳 10 条、不采纳 15 条。不采纳的原因主要有：按照采纳的意见对标准内容调整后部分意见已不适用，标准中部分技术要求及条款表述方式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保持协调不宜调整。经调整、补充和完善，根据讨论结果修改形成了《蛹虫草多糖提取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8843]2.征求意见阶段
2026年   月   日至   月   日，标准征求意见稿在中国食用菌协会、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湖南省食用菌协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向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中南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国食用菌协会药用真菌协会等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征求意见。共收到    个单位反馈，其中   个单位赞成无意见，   个单位赞成并提出意见    条，见表2。
表2 意见反馈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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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97]3.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6年  月至  月，起草组对收到的  条意见进行分析研究，确定采纳其中  条意见，部分采纳  条，意见处理情况及部分采纳的理由见表2。在采纳意见修改的同时，起草组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形成送审稿。
4.公平竞争审查
征求意见期间，归口单位针对标准内容和征求意见反馈情况，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国家标准起草中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通知》要求，对标准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审查结论为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标准。
5.技术审查和形成报批稿
2026年  月  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     组织召开《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规程》推荐性国家标准技术审查会，审查专家组由         等单位  名专家组成。审查专家组同意通过对《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规程》国家标准（送审稿）的审查，提出修改意见  条，建议起草组按照修改意见修改形成报批稿，并按相关程序上报。审查会后，起草组采纳审查专家组提出的全部  条意见，对送审稿修改形成报批稿。
[bookmark: _Toc30633]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以实现蛹虫草多糖生产工艺科学规范、质量稳定可控、产业应用安全高效为目标，立足我国菌物及植物多糖提取产业发展现状与现代化需求，充分吸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生产企业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成熟技术，整合起草单位多年科研数据与生产实践经验，综合考量我国行业现有提取设备条件、检测仪器与试剂材料供应情况，以及从业人员技术水平和企业实际生产状况，广泛征求国内主要菌物提取物相关企业与行业专家学者意见，严格遵循先进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实用性的科学原则开展编制工作。
2.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要求组织开展编制工作，项目管理、工作程序、时间节点、质量要求均遵循《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根据《新食品原料管理要求》，蛹虫草作为新食品原料（2009年卫生部第3号公告），标准符合《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蛹虫草多糖作为保健食品，符合《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食品安全法》及《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关于原料使用和标签标识的规定。蛹虫草多糖生产工艺流程符合《环境保护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废水排放符合《提取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5-2008），标准规定的废水处理工艺（如COD、重金属限值），均遵循环保法规。
3.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技术内容确保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国际相关要求充分衔接、协同兼容。在检测方法上，标准采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检测腺苷、苯酚-硫酸法测定多糖，与《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2003年版）及《QB/T 8147 食用菌多糖》相兼容；安全指标中重金属、微生物限量等与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及药典通则保持一致，标签标识符合GB 7718《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相关要求。在行业标准协同上，原料分级与GH/T 1240-2019《干制蛹虫草》要求相协调，多糖含量指标形成互补，提取工艺参考《QB/T 8147 食用菌多糖》、《GB/T 43808 植物提取物 术语》的相关要求，实现与上游原料标准有效衔接。在国际标准兼容性上，检测重金属符合欧盟相关法规，多糖含量与国际趋势接轨，可满足制药、化妆品等高端应用需求，确保标准体系科学统一、协调一致。 
4.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用于规范和指导蛹虫草多糖生产，在质量控制和技术手段上与国际接轨，各生产环节的技术参数、方法设置、质量要求、控制指标等技术要求符合我国大部分植物提取物企业的生产实际，标准技术内容所采用的装置操作简便，能够满足国内相关单位的条件要求，内容表述应便于理解，易于操作，方法稳定、可靠和实用，适应我国植物提取物产品质控与管理的需要。
（二）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有11章，为蛹虫草多糖生产的原料与辅料、生产流程、质量要求及检测、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废弃物处理和档案管理等内容。
（1）范围。适用于以蛹虫草为原料，经冻干、粉碎、提取醇沉、浓缩、干燥等工序生产蛹虫草多糖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过程。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引用了GB 7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菌及其制品》、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1674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健食品》、《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以及《QB/T 8147 食用菌多糖》等30个标准。
（3）术语和定义。直接参照国家标准《GB/T 43808《提取物术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原料与介质。对生产过程中的原料、提取介质以及生产用水给出参照标准和要求。
[bookmark: _Toc228343453]（5）多糖生产。以流程图方式，给出了蛹虫草多糖生产的6个环节，分别是前处理、提取、浓缩、醇提、灭菌、干燥。
（6）质量要求及检测，确定了感官指标3个及测定方法，理化指标4项及测定方法和标准，安全性指标12项及测定方法和标准。
（7）检验规则，明确了蛹虫草多糖抽检取样、检验分类及判定规则。
[bookmark: _Toc228343462]（8）标志、标签、包装、运输，明确了蛹虫草多糖产品包装标志、标签的要求以及包装、运输的规范。
[bookmark: _Toc228343466]（9）贮存，明确了蛹虫草多糖贮存的环境条件。
（10）废弃物处理。规定了多糖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应进行无害化或资源化处理的要求。
（11）生产记录和档案管理。规定了多糖生产过程各环节记录的要求和档案内容及保存期限的要求。
2.确定依据
本文件通过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科研团队对菌类多糖提取数据和方案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小试数据，并到省内多糖提取物生产工厂进行参数和流程优化，主要针对菌类提取物行业中提取物基本都是质量标准，不是生产工艺标准，虽然其标准中通常都会在适用范围中增加相应的生产工艺，但是通常都是一句话或一段话，较为简单，或者直接参照一般提取物的标准。事实上，蛹虫草多糖的提取工艺、质量标准与其他菌类或植物有较大差别，需要制定专门的加以规范。
（1）先进性和创新性：
目前蛹虫草多糖生产工艺技术规范无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可参照。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对以蛹虫草为原料的多糖的生产工艺、检测和市场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续广泛征求和采纳了国内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制定的标准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标准。
相较于一般的提取物标准，本标准明确了蛹虫草多糖的概念，“以人工培育的蛹虫草子实体为原料，采用适当工艺提取获得的，由10个以上单糖通过糖苷键连接而成的线性或分支的聚合物”。
目前，国内仅蛹虫草子实体获批新资源食品，因而规范了蛹虫草多糖提取的原料来源，仅限于符合新资源食品要求的蛹虫草子实体。
需要得到高纯度、高活性的蛹虫草多糖，相对于传统提取物工艺在原料前处理，提取温度、提取时间及工艺流程上明确了了醇沉步骤，达到定向提取多糖的作用。虽然多糖是水溶性的，一般的水提，其主要产物有多糖，但同时含有大量其他物质，如蛋白、萜类、酮类等，醇沉可以减少其他成分物质的掺杂，提高蛹虫草多糖的纯度。剩余物料液体可以再次浓缩、干燥后作为提取物流向其他领域，发挥作用。
标准对蛹虫草多糖的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安全性指标的指标范围和检测方法等做了明确的规定。整个标准草稿目前考虑较为全面、合理，标准可操作性、实用性非常强。
通过调研和对比，确定蛹虫草多糖的感官指标，包括色泽、气味、形态等，明确指标及检测方法。
确定蛹虫草多糖的理化指标，包括粗多糖含量、蛋白质、水分、灰分的指标及检测方法。
确定蛹虫草多糖的安全指标，包括粗多糖微生物指标（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菌、沙门氏菌、李斯特氏菌）、黄曲霉素和重金属指标（铅、汞、砷、镉）及其他污染物的限量指标及检测方法。
明确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废弃物处置、档案管理等，整个标准完善、全面，先进性及可操作性强。
（2）难点和创新点：
明确蛹虫草多糖提取整体工艺流程，相比于其他提取物通用流程，在原料前处理方面做出了规定，如果物料为新鲜蛹虫草子实体，则进行冻干或热风干燥，并明确含水量限量指标，以确保物料的新鲜及成分的有效性。
蛹虫草子实体主要是工厂化生产，其杂质相对于覆土栽培的其他菌类品种没有泥沙、农业废弃物等杂质，主要为培养基残留物，在前处理阶段应对原料进行除杂，以减少后期提取过程中的可能存在杂质影响产品质量。
明确蛹虫草作为提取原料进行粉碎处理。但未对细度做明确要求，主要考虑各个生产厂家的设备及工艺上有差异，蛹虫草本身的结构及本身比较细小。
明确提取过程中料液比为 1：8 ～ 1：10 比例混合，在提取罐中保持 80 ℃～95 ℃ 浸提 2 h～3 h，提取 1 次～ 2 次，收集、合并提取液。本工艺参数经过实验室设计，工厂小试，并结合多家提取物生产企业的意见，综合所得到的最为节能且多糖得率最高的流程和参数。
明确浓缩及醇沉过程中的相关参数，真空度 -0.07 MPa～ -0.08 MPa，减压浓缩至 8 °Bé～ 12 °Bé，浓缩过程中温度范围在 55℃～65 ℃。考虑蛹虫草水提物中除了多糖，还有虫草素、腺苷等其他活性成分，先进行减压浓缩后，减少乙醇的使用量，浓缩到8 °Bé～ 12 °Bé后。
明确在提取环节中加入灭菌环节，主要考虑质量控制要求中对微生物指标的需求以及多糖提取流程中存在大量的能量物质，容易出现微生物超标。利用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能够很好的灭菌同时不影响多糖的结构与活性。固形物进入溶解罐再次充分溶解，132℃～140℃维持 2 S～5 S。
明确采用醇沉工艺，提高多糖的收集纯度和效率。缓慢搅拌加入 95 %的食用乙醇，使乙醇终点浓度为 75 %～ 85 %，4 ℃～10 ℃低温静置 8 h～12 h以内，离心或过滤收集固形物。乙醇沉淀后，主要获取蛹虫草多糖沉淀，料液中的其他活性物质可以进一步浓缩、干燥获得其他产品。流程综合考虑了蛹虫草多糖的提取及其他物质的综合利用。
醇沉后的固形物需要复溶后采用喷雾干燥工艺，或固形物直接冷冻干燥，即获得蛹虫草多糖成品。考虑到不同生产厂家的设备及流程存在差异，采用喷雾干燥的厂家，在流程上存在一般固形物复溶，复溶后溶液直接进入干燥塔进行喷雾干燥。而少部分厂家可能在固形物阶段直接采用冻干技术对固形物冻干。一般控制水分含量8%以下。
明确蛹虫草多糖提取物中粗多糖含量≧30%。
3、 试验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综述
1.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至2026年6月，起草组委托湖南禹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今汉药业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2家多糖生产单位和1家高校、1家科研单位，使用实验室仪器设备及生产设施设备，采用本标准推荐提取流程，按照本标准确定的原料准备，生产工艺、提取介质、技术参数和质量参数开展试验验证。4家验证单位根据原料不同和试验条件、技术参数等因素，受起草组委托分别验证多糖提取的原料材质、细度、料液比、提取温度、酶添加、醇沉浓度等。
2.原料干燥方式试验验证
本部分内容主要验证原料的不同干燥方式对蛹虫草多糖提取效率的影响，将热风干燥和真空冷冻干燥所得的蛹虫草原料按照本标准推荐的工艺条件进行多糖提取，根据GB/T15672规定的方法测定总糖含量，计算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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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燥方式
	真空冷冻干燥
	热风干燥

	提取得率
	39.96%
	34.56%


试验结果证明，热风干燥和真空冷冻干燥对多糖的提取效率无明显差异，均达到标准规定的生产要求。
3.原料预处理试验验证
本部分内容主要验证标准中原料形态对于后续多糖生产效率的影响，试验设计将干燥的蛹虫草原料进行预处理，按照不同处理程度分为细度2cm、细度0.2cm以及细度小于100目的原料组别，按照本标准推荐的工艺条件进行蛹虫草多糖生产，根据GB/T15672规定的方法测定总糖含量，计算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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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度处理
	细度2cm
	细度0.2cm
	粉末（＜100目）

	提取得率
	30.96%
	36.30%
	43.80%


试验结果表明，在蛹虫草原料细度为2cm、0.2cm、小于100目的不同处理条件下，多糖的得率分别为30.96%、36.3%、43.80%，提取效率良好，达到标准规定的生产要求。
4.提取料液比试验验证
本部分内容主要验证标准中料液比对蛹虫草多糖生产效率的影响，试验设计三组料液比提取条件，分别为1:10、1:20、1:30，按照本标准推荐的工艺条件进行蛹虫草多糖生产，根据GB/T15672规定的方法测定总糖含量，计算得率。
	料液比处理
	1:10
	1:20
	1：30

	提取得率
	37.02%
	39.65%
	43.80%


试验结果表明，料液比为1:10、1:20、1:30的工艺条件下多糖得率分别为39.65%、37.02%、43.80%，提取效率良好，达到标准规定的生产要求。
5.提取温度试验验证
本部分内容主要验证标准中提取温度对蛹虫草多糖生产效率的影响，试验设计三组提取温度提取条件，分别为60℃、80℃、100℃，按照本标准推荐的工艺条件进行蛹虫草多糖生产，根据GB/T15672规定的方法测定总糖含量，计算得率。
	温度处理
	60℃
	80℃
	100℃

	提取得率
	28.11%
	43.80%
	45.47%


试验结果表明，提取温度为60℃、80℃、100℃的多糖提取得率分别为28.11%、43.80%、45.47，提取效率良好，达到标准规定的生产要求。
6.醇沉乙醇浓度试验验证
本部分内容主要验证标准中不同乙醇浓度沉淀多糖的效率，按照本标准推荐的工艺条件进行蛹虫草多糖的提取，分别采用50%、65%、80%的乙醇终浓度对多糖提取液进行沉淀，得到沉淀冷冻干燥后GB/T15672规定的方法测定总糖含量，计算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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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醇浓度
	50%
	65%
	80%

	醇沉得率
	12.53%
	20.08%
	37.60%


试验结果表明，采用80%的乙醇终浓度沉淀的多糖得率达到标准规定的生产要求。
7.结论
本次验证重点考察原料干燥方式、原料粉碎程度、提取温度、料液比、醇沉浓度对蛹虫草多糖提取效率的影响，验证结果表明，按照本标准确定的生产工艺及技术参数进行蛹虫草多糖的提取生产具有优异的生产效率，能够达到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其中本标准规定的80℃提取温度可实现优异的生产效率，与100℃的得率差异较小，实际生产中可结合成本控制、能耗节约需求调整提取温度。综上，按照标准规定的生产工艺制备蛹虫草多糖，提取效率良好，各关键参数控制范围合理，能够稳定达到生产要求，标准工艺具备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提取工艺采用水提醇沉法结合纤维素酶、果胶酶酶解制备蛹虫草多糖，工艺过程中主要成本来源于大量乙醇溶剂，但考虑乙醇本身的性质以及本工艺流程中不存在其他溶剂污染，可通过蒸馏进行乙醇溶剂回收循环利用，可极大的减少本项工艺的成本，其他的成本原料如酶制剂用量少，对本标准技术不构成经济条件方面的限制，因此本项技术在经济上具备可行性。此外工艺过程中技术手段、方法、设备均可实现工业化生产放大，适用于工业化生产。
（三）预期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为蛹虫草子实体多糖及其衍生产品的精深加工建立了规范化技术框架，通过规范生产工艺流程和质量控制指标，将有效提升产品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标准实施后，基于该多糖原料开发的保健食品、医药辅料及化妆品添加剂等系列产品的技术指标将得到显著优化，预计可显著提升相关产品年产值。
4、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经检索，目前国际、国外均没有蛹虫草多糖生产同类标准。
5、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目前多糖生产（蛹虫草）尚没有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因此本标准起草时未引用或者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
6、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与本标准相关的法律有：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核心作用：本规程的最高法律依据，确立食品安全“四个最严”原则。1.原料必须安全、无毒、无害，符合食品安全标准。2.生产过程需全程控制，建立生产记录、追溯体系。3.产品必须检验合格方可出厂，标签真实合规。4.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对食品安全承担法律后果。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核心作用：规范蛹虫草原料（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1.原料生产需符合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要求。2.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生产记录制度。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1.细化生产许可、过程控制、标签、召回等要求。明确食品生产许可的申请、审查、变更与注销流程。细化原料采购、生产过程、成品检验的具体要求。以及强化标签、说明书的真实性与合规性。
④《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规范食品生产企业资质管理。生产蛹虫草多糖需取得SC食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生产条件、工艺参数需与实际一致。
与本标准相关的部门规章：
食品安全基础强制标准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规定铅、镉、汞、砷等重金属限量（如铅≤0.5mg/kg）。，本规程污染物指标必须以此为底线。GB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控制原料农药残留，保障源头安全。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范标签内容：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等。本规程需补充标注原料类型（子实体/菌丝体）、多糖含量等。GB 478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规定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等致病菌的检测及限量。GB 709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蛹虫草作为食用菌的通用安全与质量标准。
本标准写作中部分表述核心参考供销合作行业标准GH/T 1331-2021《蛹虫草子实体生产技术规程》规范蛹虫草子实体的栽培、采收、加工，为本规程原料生产提供技术支撑GH/T 1441-2023《冻干蛹虫草生产技术规程》冻干工艺参考，适用于多糖提取前的原料预处理。GH/T 1443-2023《蛹虫草粉》规定蛹虫草粉的感官、理化、多糖、腺苷指标，为本规程原料/半成品质量提供参考。以及团体标准《植物提取物 蛹虫草多糖》（公示稿）对蛹虫草多糖的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及处理等环节均无重大分歧意见。
8、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国家标准起草中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通知》要求，标准归口单位组织了标准公平竞争审查，对照是否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是否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是否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是否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等审查标准，对本标准进行了审查。
（一）是否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
本标准为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规程，内容不涉及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也不涉及市场准入审批程序。标准中生产场地由《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规范。设施设备、原料等均可从市场采购。标准内容不涉及多糖产品销售。没有限定经营、购买或者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二）是否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
本标准作为多糖生产技术规程，内容不涉及生产单位经营地及产品销售目标市场。标准中对设施设备、原料等提出的仅为食品安全要求，以生产符合食品安全为基本准则，没有限制供应商国别或地域。本标准不含有其他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相关内容。
（三）是否影响生产经营成本
本标准作为身缠技术规程，不涉及奖励、补贴等内容。本标准确立的生产程序、规定的设施设备、原料与生产流程与工艺参数等，是在总结多家科研及生产单位经验的基础上确定的，并进行了充分数据验证，采用本标准能有效保证蛹虫草多糖产品质量，充分利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
（四）是否影响生产经营行为
多糖生产市场化程度较高，生产单位遍布湖南、陕西、江苏、浙江、河北等省。本标准确立的生产程序及技术要求，基于多糖生产的技术流程和多家生产单位的经验总结，不含有为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内容，标准实施后也不会产生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本标准在行业内多轮征求意见及公开征求意见，均没有收到针对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的相关意见。
（五）是否适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
本标准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不适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
（六）结论
审查结论为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标准。
9、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10、 实施行业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一）实施行业标准的要求
蛹虫草多糖生产单位实施本标准需具备符合要求的生产场地和设施设备等基本条件，设备运行正常，并建立相应的维护保养制度。原料采购环节需保障蛹虫草基材、辅料、溶剂等来源稳定可靠，质量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生产用水、纯化用水符合标准及规程规定且供应稳定。各岗位工作人员熟悉标准工艺要求、质量管控要点和操作规范，并严格按照规程执行。生产全过程档案记录做到及时、真实、完整，实现原料进厂、生产加工、检验检测、成品出厂全程可追溯。
（二）组织措施建议
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建议市场监管、农业农村、供销合作等部门及行业协会面向蛹虫草多糖生产、加工、检验相关单位开展宣贯培训，帮助生产单位全面了解和掌握标准核心内容与实施要求。行业协会结合行业发展现状和生产实际，制定标准实施具体推进方案，细化落地步骤，指导生产单位规范执行标准。
蛹虫草多糖生产单位对照本标准，全面评估现有生产条件、工艺布局和质量管控现状，制定贴合自身实际的标准实施计划。编制和完善本单位多糖生产关键岗位操作手册，及时组织生产、技术、质检、管理等岗位人员专项培训，重点针对原料管控、提取纯化工艺、质量指标控制、检验检测方法等内容开展实操培训，确保全员精准掌握标准要求。
三、技术措施建议
蛹虫草多糖生产单位对照本标准要求，逐项核查生产场地、设施设备、洁净区域、检验仪器的符合性，对不符合项及时进行更新改造、补充完善或维修校准，保障生产硬件条件达标。涉及原料配方优化、工艺参数调整、检测方法更新时，先采取多批次小批量试生产方式，验证原料配比、工艺参数、产品质量稳定合格后，再逐步扩大规模化生产，便于及时排查问题、降低生产损耗。
生产单位建立标准实施技术自查机制，定期复核工艺执行、指标检测、卫生管控等环节落实情况，依托科研机构或第三方技术平台开展技术指导，解决标准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难题，确保生产全过程符合规程技术要求。
四、过渡期和实施日期建议
本标准实施日期按行业标准发布实施的一般要求确定，无需设置特定的过渡期。
十一、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1.潜在冲突与建议 
（1）标准重叠风险：若现有行业标准（如《药用真菌质量标准》）已涵盖多糖提取技术，需避免重复规定。建议通过标准整合或引用方式协调，例如在本标准中明确引用相关行业标准的技术条款。
（2）国际标准差异：针对欧盟对砷（≤0.1-0.5mg/kg）的限量严于国内标准（≤0.5mg/kg）情况，若产品出口欧盟，参照欧盟标准，但欧盟未来可能存在更新更严苛的标准。
2.风险分析
“蛹虫草多糖提取技术规程”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并对行业产生多维度影响。以下结合现有信息及行业背景展开分析：
（1）生产企业：通过制定《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规程》，规范企业蛹虫草多糖提取过程中各阶段的控制及规范，短期内，对操作和管理不规范的企业可能有不适应的情况，但通过标准的规范，能提高企业的标准化操作流程，从而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市场竞争力。对大型企业可能因技术优势快速适应，而中小企业可能面临成本压力，从长远分析，将促进生产企业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有利于行业和产业的发展。
（2）原材料供应商：《蛹虫草多糖生产技术规程》，明确规范了蛹虫草原料的要求，包括多糖得率、杂质含量、含水量、重金属指标等，通过进一步规范原材料要求，进一步提高蛹虫草多糖的质量。这无形中也规范了原料生产企业的要求和标准，促进原料企业的管理和提升。
（3）监管与政策制定部门：如国家药监局、市场监管总局负责标准的审批和执行，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如大连市）参与地方标准制定。监管部门需通过抽检、认证等手段确保企业合规，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4）行业协会：湖南省食用菌协会、中国食用菌协会等参与标准起草，推动行业规范化，可能通过培训、认证等方式帮助企业适应标准。
（5）科研机构与高校：参与标准制定的技术支持，如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昆明食用菌研究所等提供提取工艺优化方案。同时，标准实施可能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6）消费者与下游产业：标准实施可提升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增强消费信任。例如，多糖含量测定参照行标《食用菌多糖》中的检测方法，排除了低聚糖的影响。制药、保健品、化妆品企业依赖蛹虫草多糖作为原料，标准影响供应链稳定性，例如，虫草多糖在降糖药物和抗衰护肤品中的应用需原料符合特定活性要求。
[bookmark: _GoBack]（7）国际市场与贸易相关方：我国是提取物出口的主要企业，需关注国际标准差异，例如，USP（美国药典协会）对重金属（Pb≤3mg/kg）和微生物（TAMC≤10³ CFU/g）的要求更严格，可能增加出口成本。若标准与国际接轨，可提升国际竞争力，如欧盟可能将蛹虫草列为新资源食品，需符合其准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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